


关于拟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1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25-6810213
通讯地址：遂宁市船山区天宫南路156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26日




1、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报告（表）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1
	遂宁高新区高端数控刀具表面处理项目
	遂宁高新区物流大道140 号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邦普刀具遂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川品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拟投资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1万元。项目在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扩建，新增租赁4#标准厂房3000平方米，对标准厂房进行改造，新增建设高端数控刀具表面处理生产线，购置PVD4台、CVD6台、压机10台、周边磨床36台、喷砂机9台等设备，项目建成后年加工高端数控刀具3000万件。

	1、 废水：超声波清洗废水和车间拖地废水经依托现有隔油沉淀处理后排入新建预处理池，纯水制备废水、锅炉废水排入预处理池，CVD尾气处理废水和碱液喷淋废水新增一套低温蒸发装置，冷凝液排入预处理池，浓缩液交具有危废资质单位合理处置。新建食堂隔油池8m3，生活污水新建的30m3预处理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2、 废气:CVD涂层废气（G1）设置碱中和喷淋处理，PVD涂层废气（G2）设置布袋除尘处理，干式喷砂粉尘（G4）设置布袋除尘处理，磨床油雾自带油雾回收机，锅炉废气（G6）设置低氮燃烧，抛光粉尘（G3）依托现有布袋除尘处理，食堂油烟（G7）设置油烟净化器处理。
2、噪声：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柔性连接，安装消声器、设置隔声、减振等装置，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
4.固废：一般固废依托现有一般工业固体暂存区面积约210m2，位于2#车间内，新增的不合格品和回收粉尘收集后综合外售，喷砂清洗工序过滤的刚玉粉回用于喷砂工序，低温蒸发系统前处理的沉淀清运处理，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清运。危废贮存依托现有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为60m2，位于2#车间，废润滑油、废含油抹布和手套、隔油池废油等分类、分区暂存，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5、土壤及地下水保护：新增精磨区域、中和站、危化品库房为重点防渗区，其他区域进行一般地面硬化。






